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計畫說明

報告單位：勞 動 部 勞 動 力 發 展 署 北 基 宜 花 金 馬 分 署 金 門 就 業 中 心
報  告  人：李淑瑩    日 期：109年9月5日



中華民國境內
合法立案之民間團體

1、人民團體法：

　  社會團體、職業團體

2、民法：財團法人

3、合作社法：合作社

4、工會法：工會

【申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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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利益 社會價值 創新內容 弱勢議題

企業合作 進用人員
再就業

技能提升 整合民間、
政府資源

1. 預期績效量化

2. 營運目標具體可行
計畫書計畫書

符合越多面向越優先補助
符合越多面向越優先補助計畫書計畫書

符合越多面向越優先補助
符合越多面向越優先補助

【提案審查原則及參考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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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重複補助

排擠產業 1.直接栽種人力，干擾市場

2.傳統農務，無創新

僅清潔、行政 庇護工場人力

僅會務人力

不予補助情形不予補助情形不予補助情形不予補助情形 3



【補助項目】

•進用人員：時薪158元(每月最高工作176小時)
•經濟型專案經理人：月薪32,000元

                                    碩士34,800元
•社會型專案管理人：月薪29,200元

工作津貼

•勞、健保，單位負擔金額保險費用

•經濟型：(工作津貼+勞健保費)Ｘ15%
•社會型：(工作津貼+勞健保費)Ｘ5%其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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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族群
(就業服務法24條規定)

非自願性失業者 中高齡失業者

未參加過勞動部就業促進措施未參加過勞動部就業促進措施

【優先進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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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型 經濟型

進用人員
資格

● 弱勢族群

(就服法第24條所定對象)
● 其他經本部指定之對象

為限。

● 一般失業者
● 以非自願性失業者、

中高齡失業者為優先

推介對象。

上工期限 最長自核定年度1月1日至該年度12月31日止。

【進用人員資格及上工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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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服法第24條所定對象】

1、獨力負擔家計者
2、中高齡者
3、身心障礙者
4、原住民
5、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6、長期失業者
7、二度就業婦女
8、家庭暴力被害人
9、更生受保護人
10、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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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署核定
計畫人數
分署核定
計畫人數

分署就業
中心推介
資格符合

民眾

分署就業
中心推介
資格符合

民眾

提供名單
單位面試
提供名單
單位面試

單位回覆
錄取結果
單位回覆
錄取結果

就業中心
發派工函
單位通知
人員上工

就業中心
發派工函
單位通知
人員上工

【進用人員推介流程】

專案經(管)理人：由單位自行遴選後備齊資料發函到北分署審核

進用人員：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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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參加本方案人員】

已領取：
1.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
2.軍人退休俸
3.公營事業退休金
4.合於勞動基準法規定之退休金

用人單位之理事長、總幹事、執
行長、理監事、相關領導幹部或
相同職務者，及其配偶、三親等
內血親、姻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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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檔案路徑】

https://reurl.cc/2gM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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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url.cc/2gMAKE


• 金門就業中心 082-311119
    業務督導：李淑瑩－分機8182

    業務輔導：何    欣－分機8111

【轄區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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